温岭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文件

温人劳社〔2009〕94号
关于2009年度工程技术人员
中级、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有关单位：

根据台州市人事局《关于印发2009年度市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计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台人专〔2009〕88号）精神，现将我市工程技术人员中级、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审对象：全市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从事机械、电气、仪器及仪表、硅酸盐、非金属及新型建材、冶炼轧制及加工、能源、采矿及矿建、家电、轻工、纺织及丝绸、家具及皮塑、粮食、无机化工及农用化工、石油化工及有机化工、精细化工、橡胶工业、劳动安全工程管理、锅炉及压力容器安全、计算机整机与元器件、无线电通信技术、计量、标准、质量、地质、土管、探矿及物探、测试、测绘、环保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
二、工程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资格基本条件，按《工程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等有关规定执行。
㈠学历、资历
1、助理工程师：中等专业学校毕业，从事技术员工作4年以上。
2、工程师：获得硕士学位，从事助理工程师2年以上；获得学士学位或大学本科毕业，从事助理工程师4年以上；大学专科毕业，从事助理工程师4年以上。
申报对象任现职时间计算到2009年12月31日。先参加工作后取得规定学历的人员，取得学历前后的任职时间可相加计算，达到任职时间要求的，可以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
㈡论文要求
申报工程师的，要求在市级及以上公开刊物上发表1篇论文或独立撰写1篇3000字以上的技术报告。
申报助理工程师的，论文不作要求。
㈢破格申报条件
不具备规定学历（包含非本专业或非相近专业），担任助理工程师职务满4年以上,或具备规定学历，担任助理工程师职务不满4年(必须满3年)的工程技术人员,在符合政治条件的基础上,具备下列5项条件中的3项者,可不受学历、资历的限制破格晋升工程师职务。
1、在省、部级专业学术会议上宣读（取得论文证书或收入论文汇编）或省级专业刊物上公开发表过学术论文2篇（含）以上（第一作者）；或在省级以上出版社出版过著作或译作；或获省、部级优秀论文三等奖；或获地区级优秀论文奖2篇，其中1篇必须是二等奖以上（第一、二作者）。论文、著作、译作必须具有一定应用价值。
2、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指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星火奖、发明奖下同）；获省、部级四等奖；获省厅（局）、地区级三等奖或县市级一等奖的主要贡献者（前三名）；或获省、部级优秀新产品、优秀设计三等奖以上主要贡献者。
3、被授予县市级以上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技人员、劳动模范；或省厅（局）级授予专业先进工作者称号（不含协会、团体授予称号）。
4、长期在生产第一线工作，多次为解决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作出过显著成绩，并为同行专家公认有较高技术水平；或在省、地重点工程项目中取得显著成绩、贡献突出的主要主持、主要实施者；或在技术革新、引进、推广应用或对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并使企业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明显的社会效益。
5、从事工程技术工作15年（含）以上。
㈣外语要求
外语要求按浙人专〔2007〕80 号有关规定执行。除符合免考条件外，申报工程师的人员须取得全国职称外语C级考试合格成绩。申报助理工程师的，无外语要求。
㈤计算机要求
根据浙人发〔2008〕99号通知，从2008年5月1日起，凡年满45周岁人员在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时，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要求。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其它免试条件仍按《浙江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浙人专〔2006〕351号）规定执行。除符合免考条件外，凡年龄在45周岁以下，申报评审工程师的人员须获得3个科目（模块）的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成绩合格证书。申报助理工程师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成绩不作要求。
㈥继续教育要求
本年度评审专业技术资格对象必须完成《专业技术人员科研素养与方法》或《专业技术人员心理调适能力》和《专业技术人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培训，并考核合格。
㈦从外省、中央部属单位调入和军队转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其原取得的中级专业技术资格，需提供外省地市级人事部门、中央部属单位和军队的公布资格文件、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调动有关证明，填写《调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审定表》，经所在县（市、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或市级主管部门审核后，送市人事局确认，确认通过人员换发台州市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对于确认材料不符合规定或者依据材料不充分、有疑义，确认有困难的，需提供担任下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以来有关材料，送相应的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后确认，评审通过人员认可原专业技术资格，直接换发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㈧取得国外相应学历学位的人员，需提供国家教育部国外学历学位认证证书，方可按相应学历学位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评价。
㈨其他有关问题
对我省经批准奔赴灾区参与抗震救灾和支援青川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晋升专业技术资格时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1、在抗震救灾中立功受奖和经批准奔赴灾区参与抗震救灾工作3个月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3年内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时可免予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
2、支援青川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3年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参照援疆援藏干部政策，可提前确认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提前确认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一般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担任下一级职务满2年。
三、报送材料要求
㈠填报《综合表》与《评审表》以及提供的资格证明和业绩材料内容必须真实一致。申报对象和所在单位要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在《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上签字盖章。对在申报和评审过程中查实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人员，从评审次年起，3年内不得申报评审，已参加评审取得的资格予以取消。材料中的复印件需由单位（主管部门）核对原件并由验证者签上“核对无误”字样和姓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申报对象的送审材料应在本单位以适当形式进行公示,公示结果在综合表中注明。
㈡报送材料具体要求
1、单位需报送材料：
⑴《花名册》一式3份（Excel格式，务必注明申请何专业，“符合破格条件”一栏要注明条件序号），同时报电子版。
2、评审对象送审材料
⑴《材料清单》1份，贴在纸质档案袋上；
⑵《评审表》一式3份；
⑶由单位人事部门填写的《综合表》一式20份。用A3纸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
⑷《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⑸身份证复印件；
⑹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⑺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⑻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书原件及复印件；
⑼任期考核或年度考核（近三年）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⑽继续教育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⑾外语等级考试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职称外语免试审核表》、有关证明材料；
⑿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成绩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审核表》、有关证明材料；
⒀荣誉称号等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集体项目须提供主要贡献依据；
⒁从事工程技术、工程技术管理工作简历，加盖单位公章；
⒂任现职以来的专业技术工作总结，加盖单位公章；
⒃任现职以来的有关著作、论文、项目可行性研究设计报告、成果鉴定材料原件及复印件（需复印出杂志或著作封面、刊号、目录、所写文章），并提供代表作原件；
⒄破格晋升人员需填写《破格推荐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审批表》一式2份，并附有关证明材料。
除《评审表》、《综合表》、《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不便装订的原件及代表作原件外，其它材料按序装订成册。装订时用A4纸规格。
今年将进行网上申报试行，申报人按附件8要求，登录申报网址进行网上申报。
㈢报送材料时间
请有关单位在9月20日前将有关材料送到市职改办。逾期不予受理。
四、其他。送审程序、资格审查、结果公布、证书发放等仍按原有关规定执行。有关费用由各单位报送材料时交纳。有关表格(《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到市职改办领取)可登录www.wlrc.gov.cn 下载。
联系电话：0576-86222500  
附件：1、《申报材料清单》
2、《职称外语免试审核表》
3、《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审核表》
4、《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5、《申报    资格评审人员花名册》
6、《推荐    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
7、《破格推荐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审批表》
8、网上申报流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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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网上申报说明

1、登陆申报网址：http://www.tzrc.cn/rsps   选择“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
2、其中所属县市区填写：申报人员单位或档案在各县市区的应选择相应的县市区，单位是市直属部门或档案在台州市人才交流中心的选择市直属部门。
3、职称系列请选择其他工程。
4、上传电子版照片要求本年度拍摄的免冠白底正面彩色证件照，jpg格式，照片的宽和高比例为1：1.4左右，照片文件大小要大于10K小于20K，并不大于200×280像素，不小于80×110像素。 
5、对专业技术人员情况综合表要详细填写，认真核对。
6、上传信息后，申报人员可以打印申报表格留存，可合并复印成A3格式作为纸质材料提供到评审部门。
7、申报人员身份证号码和密码请妥善保管，以后作为查询的唯一依据。
8、申报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市人事局朱先生  联系电话 0576-88510521

